
规划编制呼
“ 央地矛盾

’

各级政府几乎同步推进 “ 十

一五 ” 规划的编制
,

时间上的

重叠放大了体制上的缺陷
,

上

下沟通殊为不易
,

由此产生不

同层次规划之间的冲突
,

使中

央与地方的关系更为微妙

文 魏后凯

当前
,

从中央到地方
,

各级政府都在

忙于编制自己的
“

十一五”

发展规划
。

总

体上讲
,

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分为国家规

划
、

省级规划
、

市县级规划三级和总体规

划
、

专项规划
、

区域规划
、

城市规划四类
。

除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外
,

目前国家
、

省
、

市县三级都在编制各自的
“
十一五” 规划

,

包括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
。

在有些经济发

达地区
,

甚至乡镇一级也在编制自己的
“

十

一五”
规划

。

国家
“
十一五

”

规划纲要由国家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编制
,

并广泛征求有关

部门
、

地方和社会各界的意见 各个专项

规划则由有关部门负责制定
。

各级地方规

划则由相应的地方政府部门负责制定
,

有

的则委托有关研究单位或咨询机构编制
。

应该说
,

国家和省级规划是战略性
、

方向

性
、

框架性的规划
,

而市县级规划则应当

更具体
,

更具有操作性
。

国家
、

省级和市

县级规划相互衔接
,

共同构成一个科学有

序
、

合理分工
、

有机衔接的规划体系
。

目前
,

我国规划体制的改革尚处于探

索过程中
,

各级政府的规划职能和权限还

缺乏明确的划分
,

国家
、

省级和市县级规

划的编制也缺乏科学的技术规范
。

同时
,

由于时间的限制
,

各级政府
“

十一五”

规

划的编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
,

难以开展从

上到下和从
一

「到上的多次反复协商和不断

沟通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不同层次规划之间

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和不协调
。

各级规划的不协调表现

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
,

国家或上级规

戈」不能较好地反映各地区的实际情况
。

孔

国国土辽阔
,

各地区的情况差别较大
。

如

果国家或上级规划不能反映各地区的实盯

情况
,

很容易产生
“
一刀切

”

的现象
。

这样

国家或上级规划要在各地区付诸实施
,

半

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阻力
,

由此影响规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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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效果
,

严重时甚至会出现上级规划无

法在下级落实
。

因此
,

在国家或上级规划

的编制中
,

一定要突出分类指导
、

区别对

待的思想
。

一些地方规划缺乏特色和可操作性也

是巫待解决的问题
。

在很多情况下
,

往往

是地方规划抄中央规划
,

下级规划抄上级

规划
,

由此降低了地方规划的自主性 导

致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一个模样
。

一些地

方规划过于强调宏观性
、

战略性和政策性
,

操作性不强
。

在发展目标确定和指标的选

择上
,

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照搬照抄中央的

提法
,

而忽视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
。

还有不少地方在指标上层层加码
,

习惯于

搞提前翻番
。

结果是
,

省级规划制定的指

标大都高于国家规划
,

而市县级规划的指

标又往往高于省级规划
。

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
,

往往把国家或上级规划确定的重点产业作

为自己的重点产业
,

而忽视本地区的经济

优势和产业特色
。

中央或上级政府主张发

展什么产业
,

地方不管有无发展条件和可

能
,

也往往一哄而上
,

把该产业作为本地

的发展重点
。

结果只能是导致低水平的重

复建设
,

地区产业结构出现雷同化
,

各地

产业发展缺乏特色
。

在地方规划编制的过程中
,

由于受财

政动机
、

扩大就业以及突出政绩等因素的

影响
,

容易出现过分强调本地利益
、

违背

科学发展观的倾向
。

比如
,

在某些不适合

发展工业的地方
,

也提出大力发展工业

许多开发区不重视节约用地
,

单纯靠土地

的扩张来扩大经济总量规模 在沿海一些

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小
、

开发密度较大

的地区
,

不重视产业结构升级
,

至今仍在

大搞一些档次较低
、

大量消耗资源
、

污染

环境的产品
,

不利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
。

上下衔接须突破体制壁垒

针对上述问题
,

在
“ 十一五”

规划编

制的过程中
,

必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

的关系
,

高度重视国家规划与地方规划之

间的协调和衔接
。

中央与地方的规划定位须得以明确
。

要通过规划体制的改革
,

逐步划定中央政

府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
,

明确各级政府

在规划方面的职责分工
。

属于中央政府事

权范围的各项领域
,

由中央政府编制规划
,

并落实到具体的空间 属于地方政府职责

范围的各项领域
,

由地方政府编制规划
,

并落实到具体的空间
。

只有这样才能真正

避免各级各类规划内容雷同
,

下级规划抄

上级规划的现象
。

中央制定的规划应反映不同地区的特

点和要求
。

过去我国制定的规划主要是按

大区或地带来安排全国经济布局
,

由于各

地带内的差异较大
,

中央对各地带发展的

规划设想往往停留在纸面上
,

很难具体落

实
。

根据德国
、

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
,

一般划分不同的经济类型区
,

实行分类

指导
、

区别对待
。

最近
,

中央已经明确
,

在
’‘

十一五” 期间
,

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

能力和发展潜力
,

按照优化开发
、

重点开

发
、

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
,

明

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
,

并制定相应的政

策和评价指标
,

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

发展格局
。

如果这一思想能够得到较好的

贯彻
,

将会进一步提高国家规划对地方规

划的指导性
,

有利于国家规划在各区域的

有效实施
。

各级地方规划应该突出特色
,

增强可

操作性
。

地方政府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
,

一定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
,

明确定位
,

突出特色
。

要明确在规划期间政府要做什

么
,

为什么这么做
,

在什么地方做
,

做多

大规模
,

采取什么措施
,

以为政府履行职

责提供依据
,

为市场主体指明方向
。

在产

业发展导向上
,

一定要有所为
,

有所不为
,

突出特色经济
,

确定主导优势产业
,

明确

重点支持和限制发展的产业领域
,

而且要

把产业发展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
。

越是下

一级的规划
,

规划内容越应该具体翔实
,

具有可操作性
。

加强中央与地方规划之间的衔接和动

态调整
,

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
。

地方各级

政府制定的规划应该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中

央的精神
。

应搞好与国家或上级规划
、

周

边地区规划之间的衔接
,

并根据国家和上

级规划及时对规划进行调整
。

在规划实施

的过程中
,

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和执行情

况
,

对规划进行动态调整
,

以便使规划成

为具有一定灵活性的
“
活的规划

”。

同时
,

国家或上级规划也应根据各地

出现的新情况
,

对规划中某些不完善和不

合适的地方
,

及时进行修改和完善
,

而不

是像过去那样单方面指责地方的
“
不轨

”

行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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